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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发〔2018〕34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滕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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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

第一条 为加强城市节约用水管理，保障城市生产和生活

用水，提高城市用水效率，促进城市节水减排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》《山东省节约用水

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 本办法适用于市城市规划区(以下简称规划区)

内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的管理工作。

在规划区内的城市公共供水企业、使用城市公共供水、自

建设施供水的单位(以下简称用水单位)和个人，必须遵守本办

法。

第三条 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措施，组织开展节水型

城市、节水型企业(单位)、节水型居住小区创建工作，大力宣

传节约用水、科学用水、依法用水。

第四条 市水利和渔业局(以下简称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)

是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主管部门。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机构具

体负责市城市规划区内的节约用水管理工作。其主要职责

是:(一)宣传、贯彻国家和省、市关于节约用水的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;(二)负责城市用水定额的编制、公布实施、监督检查、

考核和行业计划用水管理工作;(三)负责节水设备和器具认证

的相关工作，组织和指导节约用水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

新材料的开发应用工作;(四)组织和指导节水型城市、节水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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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(单位)、节水型居住小区的创建工作;(五)负责新建、扩

建、改建项目中节水措施审查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;(六)监

督、检查各单位节约用水工作，组织交流和推广城市节约用水

先进经验;(七)负责超计划、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的征收工

作;(八)负责做好城市节约用水统计调查制度的组织实施工

作。

市发改、经信、财政、住建、环保、规划、统计、物价等

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做好城市节约用水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 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城市节约用水发

展规划和城市节约用水年度计划。

第六条 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;非居民用水实行

超计划、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;特种用水实行特种用水水价。

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依据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，

征收超计划、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。

洗浴、游泳、水上娱乐和洗车业等特种用水，执行物价部

门核定的收费标准。

第七条 规划区内的工厂等生产性企业要按照不同行业、

生产情况编报用水计划，由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定

额，核定用水计划指标，并纳入用水计划管理。

因生产、经营发展需要增加用水计划指标的，其用水单耗

及水重复利用率，达不到行业限额标准的，市城市节水主管部

门不予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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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 因建设施工临时用水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工

程施工许可证，向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申请用水计划指标。

第九条 自建供水设施确需取用地下水的，且不在地下水

超采区、禁采区范围内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到市水利和渔业

局申领取水许可证，并安装水计量器具，纳入城市用水计划管

理。

工业企业的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应当分别计量。主要用水

车间和用水设备应当单独安装量水计量设施。

第十条 从事洗车经营业务的，应当采用节水洗车技术，

安装使用循环用水洗车设施、节水器具，鼓励使用再生水或雨

水。

洗浴中心、游泳场馆、水上娱乐场所和大型景观等用水，

应当安装使用节水设施、设备和器具。

第十一条 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工程项目，应当建设相应的

节水设施。

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，同时施工，同时投入

使用。各职能部门应当在工程项目规划许可、施工图设计审查、

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备案等环节强化监督管理。

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参与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，未经验收或

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
第十二条 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下列工程项目，应当配套

建设中水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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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筑面积在二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、饭店、公寓、

商店、综合性服务楼及高层住宅等建筑;

（二）建筑面积在三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、科研单位、大

专院校和大型综合性文化体育设施等;

（三）规划居住人口三万以上的住宅小区;

（四）废水日排放量超过二百立方米的建筑、企业或工业

小区。

第十三条 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工程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按

照《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(GB50400-2006)和国

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规范，配套建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。

第十四条 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使用经过认定的节水型

用水器具。

禁止使用国家、省明令淘汰的用水工艺、设备、产品和器

具。

第十五条 节水型企业(单位)，应当定期开展水量平衡测

试工作，在保证用水质量标准的前提下，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。

工业用水应当采用先进技术、工艺和设备，增加循环用水

次数。

第十六条 建立城市节水数字化管理平台。

实行供水企业供水量按用户分类定时上报制度，实现计划

用水管理、节水设施配套建设管理、用水大户监控、节水统计

汇总和分析等数字信息化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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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 工程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

国家规定的要求，擅自投入使用的，由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之规定，责令停止使用，限期改正，

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 用水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安装量水计量设施

的，责令其限期安装，逾期仍不安装的，由市城市节水主管部

门限制其用水量，并对非经营性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，经营性

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九条 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，由市城市节水主

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作出处理。

第二十条 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，在

履行职责过程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有其所在

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

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 本办法使用用语解释:

节水设施，是指节水器具、工艺、设备、计量设施、再生

水利用系统和雨水收集利用系统。

中水设施，是指中水的集水、净化处理、供水、计量、检

测设施以及其他附属设施。

再生水，是指污水和废水经过处理，水质得到改善，回收

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非饮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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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水，是指污水和废水经净化处理后，达到国家《生活杂

用水水质标准》或者《工业用水水质标准》，可以在一定范围

内重复使用的再生水。

水平衡测试，是指对用水单元和用水系统的水量进行系统

的测试、统计、分析得出水量平衡关系的过程。

第二十二条 本办法自 2018 年 3 月 20 日起实施。


